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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教 育 厅 办 公 室  

辽教办〔2020〕126 号 

 

 
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 

防范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
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各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、科研机构： 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防范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

任制规定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教发厅函〔2020〕49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单位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防范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

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相关要求，持续做好宣传

解读工作，坚持依法统计，确保《规定》各项条款落实到位。各单

位贯彻落实情况请及时报我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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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防范和惩治教育统计造假弄虚作假

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的通知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20 年 10 月 13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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